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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收购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华利”）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为落实公司二次创业的发展规划，实现快速、低成本的扩张，不断推出新的产品，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巩固并不断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2008年3月25日，公司与一汽集团签订了关于一汽华利100%股权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股权的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公司将以30万元的价格收购一汽华利100%的股权。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一汽华利进行了审计和资产评估，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其中，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一汽集团备案。
由于一汽集团分别持有本公司47.73%的股份和一汽华利100%股份，为我公司控股股东，且一汽集团副总经理金毅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和一汽华利董事长，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刚先生同时担任一汽华利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次交易已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收购事宜，独立董事已事先认可了该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此次关联交易事宜还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转让方一汽集团已批准同意出让该部分股权。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址：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一
注册资本：379800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220101010003672
税务登记证号码：220106123998915
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轿车配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动能输出、机械加工、建筑一级 
一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一汽集团100%股权。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名第一汽车制造厂，拥有全资子公司30家，控股子公司18家，资产总额1098.5亿元。
一汽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轿车配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动能输出、机械加工、建筑一级。现已在东北、华北和胶东、西南形成合理的三大生产基地，以及在国内汽车行业具有产品开发和工艺材料开发领先水平的一汽技术中心。
2006年，一汽集团列“世界最大500家公司”第470位；“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第1位。2006年公司品牌价值达到424.21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486亿元。
至今，一汽集团累计产销中、重、轻、轿、客、微各类汽车920万辆，在巩固和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逐步建立起全球营销和采购体系。
一汽集团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05年
	2006年
	2007年（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739,810
	11,320,331
	13,391,976

	净资产
	1,512,337
	1,550,029
	1,952,843

	销售收入
	11,889,366
	14,916,914
	18,787,997

	净利润
	95,093
	55,793
	534,690


3、一汽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产权清晰，业务、资产、人员独立，相互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我公司与一汽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存在采购零部件、模具、关联存款、服务等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汽集团与我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之间产权清晰，业务、资产、人员独立，相互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4、一汽集团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未经审计）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2007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末数
	年初数

	流动资产合计
	8,238,174
	6,375,681

	资产总计
	13,394,976
	11,320,331

	流动负债合计
	8,705,167
	7,366,157

	负债合计
	9,393,326
	7,828,2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52,843
	1,550,0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346,169
	11,320,331


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2007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年实际数

	主营业务收入
	18,787,997

	主营业务利润
	2,600,659

	利润总额
	1,172,131

	净利润
	534,690


5、一汽集团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二）关联关系
由于一汽集团分别持有本公司47.73%的股份和一汽华利100%股份，且一汽集团副总经理金毅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和一汽华利董事长，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刚先生同时担任一汽华利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次交易已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5年3月20日
注册地：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
主要办公地点：西青区杨柳青李楼南
法定代表人：金毅
注册资本：9.6亿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轿车、微型汽车、轻型汽车及其变型车、医用改装车、各类车型底盘和零部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和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201131007223
税务登记证号码：120114600587749
2、一汽华利简介及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一汽华利是一家进行整车生产的中型企业，现为一汽集团全资子公司。其前身是天汽集团独资的天津市汽车制造厂，1995年，天汽集团与马来西亚的金狮速奔产业有限公司在其基础上以75%：25%的持股比例合资组建了天津华利汽车有限公司。2002年6月，天汽集团将其所持的一汽华利75%的股份零价格转让给一汽集团。2006年10月，马来西亚金狮速奔公司将其所持的25%股份转让给一汽集团，企业性质由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一汽华利坐落于南北两个厂区，南厂区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我公司整车厂区隔壁），占地面积16.02万平米，北厂区位于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占地面积20.15万平米。
一汽华利拥有较为完整的整车生产线，历史上曾生产华利厢式面包车、幸福使者和特锐等车型，是国内知名的整车生产企业。由于产品等多种原因，2007年初，幸福使者和特锐车型相继停产。

一汽华利近两年审计报告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06年12月31日
	2007年12月31日

	应收款项总额
	897.58
	450.61

	总资产
	27,631.04
	652,33.02

	总负债
	74,095.99
	789,08.97

	净资产
	-46,464.95
	-136,75.95

	主营业务收入
	6785.22
	7,167.36

	主营业务成本
	7,733.95
	13,069.24

	主营业务利润
	-1,139.27
	-5,937.06

	利润总额
	-8,560.96
	-13,155.34

	净利润
	-8,560.96
	-13,155.34


3、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为收购一汽华利100%股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一汽华利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07年12月31日，评估主要采用了成本法对委估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
一汽华利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47,743.50
	47,743.50
	48,097.21
	353.71
	0.74

	固定资产
	17,154.09
	17,154.09
	18,201.20
	1,047.11
	6.10

	其中：建筑物
	11,684.73
	11,684.73
	12,118.06
	433.33
	3.71

	机器设备
	5,469.36
	5,469.36
	6,083.13
	613.77
	11.22

	无形资产
	11.75
	11.75
	12,150.40
	12,138.65
	103,307.66

	其中：土地使用权
	
	
	12,138.65
	12,138.65
	100.00

	其他资产
	323.68
	323.68 
	484.41 
	160.73 
	49.66

	资产总计
	65,233.02
	65,233.02
	78,933.22
	13,700.20
	21

	流动负债
	78,908.97
	78,908.97
	78,908.97
	0.00
	0.00

	负债总计
	78,908.97
	78,908.97
	78,908.97
	0.00
	0.00

	净资产
	-13,675.95
	-13,675.95
	24.25
	13,700.20
	


主要增值因素为土地使用权增值。一汽华利两个厂区所占用的工业用地原为一汽集团所有，2008年3月11日，一汽集团已将上述土地以投资的方式划转给一汽华利，一汽华利已取得了国有土地使使用权证。
4、一汽华利位于南北厂区内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6341模具及部分特锐夹具、检具等分别抵押给农行、交行。
5、一汽华利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的事项。

6、本次交易我公司需向转让方支付的收购价格为30万元，不会形成资金的关联占用。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协议的签订
2008年3月25日，公司与一汽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格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在一汽集团备案后的《一汽华利资产评估报告》，以200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一汽华利的净资产价值为24.25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一汽华利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0万元。
3、股权转让金的支付与股权交割
在我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完成摘牌并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我公司向一汽集团一次性全额支付。

4、上述协议在满足下列全部生效条件之日生效：
（1）协议各方经授权的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2）双方分别获得其有权组织的批准和授权；

一汽集团已经签署了该协议并获得了批准；我公司已签署了该协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尚待股东大会批准。
（3）我公司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摘牌受让协议股权。
一汽集团已于3月18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让该股权，我公司将在股东大会批准后，摘牌受让该股权。
5、对职工的安排
双方约定，一汽华利职工与股权转让前的一汽华利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股权转让后应继续履行，如因股权转让后“一汽华利”变更公司名称，变更名称后的“一汽华利”应书面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应内容。

五、关联交易的背景和目的及进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在国内经济型轿车市场具有重要的行业地位和品牌优势，在经济型轿车、发动机和变速器的研发、管理、制造和销售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较好的人力资源队伍，产品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公司具备了加速发展的基础和机遇。

近年来，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规模、产品、质量和成本成为各厂家竞争的主要手段。公司目前的产能为20万辆，为应对市场竞争，不断巩固和发展公司在乘用车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公司制定了“二次创业”的发展规划，计划用低成本扩张的手段和思路，五年内推出七款新车，形成40万辆的生产能力以及与之配套的研发、销售和管理体系能力。

考虑到一汽华利邻近我公司的优良的地理位置和多年来从事汽车整车生产的软硬件基础，为满足我公司低成本快速扩张的需要，公司拟收购一汽华利公司100%股权，计划在收购完成后，通过整合和投资改造，将其建设成为我公司的另一个整车生产基地，推出公司正在研发中的新一代轿车。

（二）关联交易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收购是落实公司二次创业发展规划的有效措施，有利于实现公司快速和低成本的扩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汽华利生产设施基本完整，收购一汽华利并在对其进行改造、整合的基础上，导入新产品，就可以快速形成产能，创造价值，有利于公司快速提高规模，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巩固并不断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

2、公司现厂区土地资源无法满足新增产能的需要。在地理位置上，一汽华利与我公司仅一墙之隔，此次收购，有利于管理、水电汽资源共享和生产协作，相对于异地建厂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3、一汽华利的员工是多年来从事汽车生产制造的成熟的产业工人，我公司收购后，在改造、投入和导入新产品的基础上，可以迅速形成生产力，减少了培训周期和成本；

4、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一汽华利的资产审计和评估，并出具了专业意见。一汽华利的净资产为24.25万元，在参考经审计的一汽华利2007年度期财务报表的情况下，公司决定以30万元的价格收购该等股权，是公平合理的。
5、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不大，未发现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重大影响的或有负债，不会损害现有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对公司本次收购的企业对外的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可能存在的减值风险，公司在评估工作中已进行了考虑并作了相应的处理，不会在收购后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重大的风险。
6、按照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一汽华利将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对于本次交易，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落实公司二次创业的发展规划，实现快速、低成本的扩张，不断推出新的产品，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巩固并不断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
2、本次股权收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被收购企业股权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与一汽集团协商确定了股权收购价格。本次资产评估的方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该价格是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的利益。

3、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已经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股权的转让协议》
4、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2007年度审计报告》
5、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土地估价报告》
一汽华利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全文将刊登在巨潮网www.cninfo.com.cn 上，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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